高政办〔2015〕29号

高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高阳县涉嫌非法集资风险排查和广告清查活动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政府，县政府有关部门，有关单位：

《高阳县涉嫌非法集资风险排查和广告清查活动工作方案》已经县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按照《方案》要要求，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2015年5月5日

高阳县涉嫌非法集资风险排查

和广告清查活动工作方案

为依法打击各类涉嫌非法集资活动，杜绝涉嫌非法集资广告传播，决定在全县开展涉嫌非法集资风险排查和广告清查活动（以下简称“排查清查活动”），工作方案如下：

    一、总体要求

    从保护群众利益和维护经济金融正常秩序出发，重点排查可能发生非法集资案件的动向和苗头，全面摸清非法集资活动种类、非法集资风险情况，杜绝非法集资隐患，清除涉嫌非法集资的广告咨询信息，查处制作、发布、传播涉嫌非法集资广告行为，有效防范和化解风险。

二、组织保证

    成立县排查清查活动工作领导小组，由县政府主管副县长任组长，县委宣传部、发改局、工信局、工商局、公安局、商务局、银监办、住建局、农业局、民政局、教育局、文广新局、金融办、供销社分管负责同志为成员。办公室设在金融办，主要承担协调、督办工作。

三、责任分工

（一）涉嫌非法集资风险排查活动

1、金融办负责非法集资风险排查组织协调工作，并负责组织对小额贷款公司非法集资风险进行排查；

2、工信局负责对融资性担保公司、非融资性担保公司非法集资风险进行排查；

3、工商局负责组织对辖内各类投资咨询等中介机构非法集资风险进行排查；

4、住建局负责组织房地产销售公司、房产中介公司向社会集资或变相集资行为进行清理排查；

5、商务局负责组织对电子商务、典当行非法集资风险进行排查；

6、农业局、供销社等农民合作社综合指导部门负责组织对农民专业合作社非法集资风险进行排查；

7、发改局负责对股权投资、基金募集类公司非法集资风险进行排查；

8、教育局负责民办学校非法集资风险进行排查；

9、民政局负责养老机构非法集资风险进行排查；

10、银监办负责融资租赁机构风险排查，督促银行业金融机构健全内控机制，完善贷款管理，严禁金融机构信贷资金流入民间借贷市场；

11、公安局负责对排查活动中发现的重大非法集资犯罪线索进行立案侦查，依法查处。

   （二）涉嫌非法集资广告清查活动

1、宣传部门、文广新局负责对互联网论坛、博客、门户网站等的监管，做好涉嫌非法集资广告资讯信息的查处工作。

2、移动、联通、电信等各通讯公司采取具体措施，开展手机短信涉嫌非法集资广告排查清理活动。

3、工商部门负责查处发布、传播虚假、违法广告行为。

4、公安部门负责依法打击利用广告资讯信息进行非法集资的行为。

    四、活动步骤

    排查清查活动按照“属地负责、条块结合、同时推进”的原则实施，从2015年5月4日开始，到6月1日结束。分3个阶段进行：

（一）安排部署阶段（5月4日——5月14日）

县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分别对本系统排查清查工作做出安排，制定系统内针对性、操作性强的排查清查措施并督导落实。县领导小组办公室设立举报电话，便于群众监督、举报和反映问题。

（二）排查清查阶段（5月15日——5月25日）

县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要根据各自工作职责，通过拉网排查、明察暗访、受理举报等方式，集中整治和专项查处相结合，摸清风险底数，堵塞风险漏洞，遏制、消除辖区涉嫌非法集资广告的发布和传播，化解风险隐患，确保不发生系统性和区域性风险。

（三）总结评估阶段（5月26日——5月28日）

县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对系统内排查清查工作成效进行全面总结、评估，于5月28日前向县领导小组办公室提交总结报告（附排查清查成果）。  


  抄送：县委办公室，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县政协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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